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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城执通〔2022〕54 号

关于做好 2022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城管局、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科室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省住建厅《关于印发<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

设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>及<2022 年度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厅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>的通知》（建稽函

〔2022〕187 号）部署，确保完成本年度关于城市管理领域事中

事后监管任务，按照《关于做好全市 2022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淮双联办〔2022〕1 号）要求，就做好本年

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相关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动态调整随机抽查“一单、两库”，完善监管基础工作

（一）及时更新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。各单位要根据法律法规

规章立改废释、国家部委和省直部门的工作要求、部门联合抽查

新增事项、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要求、国家“互联网+监管”目录

清单等，对本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，及时录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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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中事后综合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监管平台”），并通过单位

门户网站予以公开。

（二）完善抽查“两库”。各单位要对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

统筹建立完善检查对象名录库，并加强对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的

动态管理，持续推进“两库”精细化建设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

本领域随机抽查工作细则，增强监管执法的统一性和科学性，为

“尽职照单免责，失职照单问责”提供依据。

二、统筹科学实施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管理

各县区、各部门要根据国家层面的工作部署，结合实际，统

筹研究制定本辖区、本部门 2022 年度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明

确抽查任务、发起层级、抽查主体、抽查对象、抽查比例以及时

间安排，并及时印发实施。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原则上应覆盖随机

抽查事项清单中所有监督检查事项。年度抽查工作计划中的各项

抽查任务，原则上应当于本年度 11 月底前完成。根据实际需要

进行动态调整的，应及时公开公告。

三、科学组织实施抽查检查

各单位要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的安排逐批次抽取检查对

象，并根据需要因地制宜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，避免频次过密

和抽查时间集中而造成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。除依法

依规不适合公开的情形外，各单位要在本次抽查任务完成后 20

个工作日内，将抽查检查结果录入监管平台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

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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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要依法加大惩处力度，产生的行政处罚信息应当在 7 个工作日

内归集至监管平台，记于相应市场主体名下。

四、强化双随机抽查与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的结合

各单位要围绕优化监管资源配置，加快建立完善分级分类监

管制度，按照今年全省营商环境测评信用风险分类抽查占比不得

低于 70%的要求，加大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工作力度，有效落实差

异化监管措施，提升监管的精准性、有效性、公正性。要通过监

管平台加大对通用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的运用力度，根据抽

查对象信用风险高低，区别设置抽查的比例和频次，推动监管从

无差别、粗放式向差异化、精准化转变。鼓励探索对新产业、新

业态、新模式的守信类企业设置“观察期”，探索推行触发式监

管，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，给与企业充足的发展空间。

五、认真督促，落实到位

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

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认真督促此项工作的落实，将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作为日常监管的基本手段，强化双随机抽查与审批许可、

信用监管、重点监管的衔接，切实规范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

请各单位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前，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

管工作分管领导和经办人的名单和 2022 年度抽查工作计划盖章

扫描后，报送市局执法监察，同时将电子版一并发送至邮箱。并

分别于 7 月 10 日和 12 月 10 日前对照单位年度抽查计划，按照

附件 3 表格样式，将本单位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

统计反馈。

mailto:1600825542@qq.com。并分别于7月31日和12月31日前对照部门年度抽查计划，按照附件2表格样式，将本部门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反馈。
mailto:1600825542@qq.com。并分别于7月31日和12月31日前对照部门年度抽查计划，按照附件2表格样式，将本部门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反馈。
mailto:1600825542@qq.com。并分别于7月31日和12月31日前对照部门年度抽查计划，按照附件2表格样式，将本部门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反馈。
mailto:1600825542@qq.com。并分别于7月31日和12月31日前对照部门年度抽查计划，按照附件2表格样式，将本部门阶段性和全年抽查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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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胡广，电话：15156628283，

邮 箱 ：710534785@qq.com。

附件：1.淮南市城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2.2022 年度淮南市城市管理局抽查工作计划

3.抽查任务开展完成情况统计表

4.各县区城管系统分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负责人

和经办科室、经办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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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淮南市城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

号

检查

项目

事项

类别

检查

方式
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

1

对城市

建筑垃

圾处置

许可的

检查

一 般

检 查

事项

现 场

检查、

书 面

检查

市、县（区）级城

市管理部门

检查企业是否有

健全的安全运输

管理制度，管理制

度是否上墙，有否

年审合格的渣土

运输企业资质、工

商营业执照、道路

运输许可证、企业

运输合同等；检查

运输车辆总数、车

容车况、顶灯、放

大 字 样 、 车 身

LOGO、密闭系统、

北斗系统等项目

是否达标。

1.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许可

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第一百零一项:

“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”。

2.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第七条:“处置建

筑垃圾的单位，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

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

准后，方可处置”。

3.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因工程施工等原因产生的渣

土、弃土、弃料等废弃物，需要运输、处理的，

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

部门规定的时间、线路和要求，清运到指定的场

所处理。

4.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

十二条第一款 因工程施工等原因产生的渣土、

弃土、弃料等建筑垃圾需要运输、处理的，应当

到市市容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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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，并按照核定的时间、路线和方式清运建筑

垃圾，不得随意倾倒、堆放或抛撒。居民装修房

屋产生的建筑垃圾，应当投放到指定地点，或委

托物业管理单位、环卫部门清理投放到规定地

点。

2

对城市

户外广

告以及

标（语）

牌、橱

窗、电

子显示

牌等设

置的核

准的检

查

一 般

检 查

事项

现 场

检查、

书 面

检查

市、县（区）级城

市管理部门

企业法定代表人

身份信息、企业工

商注册登记信息、

门头牌匾的效果

图、房屋租赁协议

以及申请人相关

信息及户外广告

等设置要求方面

信息的检查。

1.《淮南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城市户外广告以及标（语）牌、

橱窗、画廊、灯箱、霓虹灯、电子显示牌、实物

造型、条幅、彩旗、彩虹门、气球、展示台、宣

传台、舞台等户外设施，应按照市容行政主管部

门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规格和材质设置。

2.《淮南市城市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

三项 城市户外广告、招牌的设置应当达到下列

要求： （三）按照规定的时间、地点、规格、

材质设置。设置大型户外广告，经市城市管理行

政执法部门同意后，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

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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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度淮南市城市管理局抽查工作计划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
发起方式 抽查主体

（层级）
抽查对象 抽查基数 抽查比例 抽查时间段 备注

1

2022 年度市城管局

城市户外广告以及

标（语）牌、橱窗、

电子显示牌等设置

核准的抽查

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、企

业工商注册登记信息、门头牌

匾的效果图、房屋租赁协议以

及申请人相关信息及户外广

告等设置要求方面信息的检

查。

市 级 组 织

发起

市级城市管

理部门

全市从事广

告设施活动

的企业、个

体工商户

64 10%
2022 年 4 月

至 6 月

2

2022 年度市城管局

城市建筑垃圾处置

核准的抽查

检查企业是否有健全的安全

运输管理制度，管理制度是否

上墙，有否年审合格的渣土运

输企业资质、工商营业执照、

道路运输许可证、企业运输合

同等；检查运输车辆总数、车

容车况、顶灯、放大字样、车

身 LOGO、密闭系统、北斗系

统等项目是否达标。

市 级 组 织

发起

市级城市管

理部门

全市从事建

筑垃圾处置

活动的企业

27 10%
2022 年 7 月

至 11 月

备注：抽查任务名称应包括年度、单位、事项内容等要素，抽查事项应当与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保持一致；发起方式

分为“市级组织发起”、“市、县（区）分别组织发起”、“县（区）级自行组织发起”；抽查基数为计划制定时

实有抽查对象数；抽查比例为全年总体抽查比例；抽查任务根据需要可以按时间段分批次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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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2 年度抽查任务开展完成情况统计表

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
任务开展

完成情况

累计抽查企业

（户数）

发现问题

（户数）

责令整改

（户数）

立案调查

（户数）

结果公示

（户数）
备注

1

2

注：抽查任务名称应对照 2022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填写；任务完成情况请填写“全面完成”、“持续推进”、

“未按时完成”；未按时完成的任务，如是县区未完成，请备注未完成的县区；如是市级未完成，请备注原因。统

计结果将作为对各县区、各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考核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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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各县区城管系统分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负责人

和经办科室、经办人名单

序号 单位名称 分管领导
办公号码、

手机号码
经办科室 经办人

办公号码、手机号码、

QQ 号

1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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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（城市管理局）办公室 2022年3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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